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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代理權之意義 

   

   代理為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之意 

思表示，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之行為（民法第一○三條）。例如甲基於 

乙之授權，以乙之代理人名義向丙承租房屋一棟，租賃關係乙丙間發生效 

力。   

二、代理權之性質 

 

 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 

第一百六十七條定有明文。故代理權之授與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於相 

對人了解表意人之意思或表意人之意思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同時只要 

授權者之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無須代理人之同意。 

   

三、代理權之授與並非債之發生原因 

 

 代理權之授與僅確定對外關係，且為單獨行為，無須相對人之承諾，代 

理人只享受代理之權利，並不負擔義務，故代理權之授與係代理制度之一 

環，並非債之發生原因。但有持反對見解者。 

   

四、代理權之規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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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就代理權之規定，分別規定於民法總則及債編總論中： 

    1.民法總則第一○三條至第一一○條：代理之一般原則（包括法定、 

意定代理）； 

  2.債法總則第一六七條至第一七一條：代理權之授與（意定代理）。 

   

五、代理權與處理權：代理與委任 

   

 當委任事務須從事法律行為時（即有一定之權利的移轉時），則就需要 

授與受任人以處理權，故在委任契約時始有處理權。惟委任契約之締結， 

未必同時授與受任人代理權。申言之，當事人間可能同時授與代理權與處 

理權，亦可能僅授與其中之一種權利。是否同時授與兩種權利，當視委任 

人欲受任人以受任人自己名義（非代理）或是委任人本人來從事法律行為 

判斷之。 

   

貳、代理之要件 

    

  代理之要件有四，茲分述之： 

   

一、代理須以本人（被代理人）之名義為之 

 

 我國民法上之代理採顯名主義，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必須以本人名義 

所為之意思表示，始能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若代理人不以本人名義，而 

以自己名義為代理行為，則就其形式而言，已不再為代理行為，而是代理 

人自己之法律行為。除此而外，代理人須表明有為本人之意思，亦即表明 

「代理之旨」，其目的除在表明係代理的行為，亦有使代理行為之效果直 

接歸屬於本人之意思始足當之。至於代理人是否以代理人名義蓋章，對其 

代理行為之成立不生影響。又代理人雖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但並未載明本 

人名義所為之代理（即隱名代理）。亦即，雖未以本人名義為之，但有為 

本人之意思，且此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現行民法無規定，故 

縱有為本人之意思，但未表明本人之姓名，且為相對人所不知者，係代理 

人以自己名義為法律行為，代理人應自負責任（票據法第九條）。代理人 

以自己名義為之時，應自負責任。 

   

二、代理人須有代理權限 

 

 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必須有代理權限。惟代理權之授與不以明示為限， 

默示之授權行為亦可。至於代理權發生之原因，可能是法定代理，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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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定代理。代理權之範圍，在法定代理權，係依民法第一○八六條以下 

之規定；意定代理權則依本人之授權範圍決定其範圍。無代理權所為之代 

理為無權代理；超過代理權範圍所為之代理為越權代理。 

 

三、代理人得代理本人為法律行為 

 

   亦即代理人得代理本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但代理者以意思表 

示為要素之法律行為為限。下列情形則不能代理：（1）準法律行為之感 

情表示；（2）事實行為︰事實行為無須意思表示，不得成立代理，如遺 

失物拾得；（3）不法行為︰如侵權行為，由於侵權行為不屬意思表示之 

範圍，故沒有適用代理規定之可能；（4）一身專屬行為︰如身分行為（ 

如訂婚、結婚、離婚）或死因行為。因此訂婚、結婚或兩願離婚均為不許 

代理之法律行為，其由無代理權人為之者，本人縱為承認，亦不因之而生 

效力。但有例外規定，例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被收養（第 1076-2 條 

）、非婚生子女強制認領之請求（第一○六七條），得由本生父母或法定 

代理人為之。（5）管理行為。此外, 本人已死亡者，因權利主體已不在 

，即不可能再代理其為任何法律行為。 

   

四、代理行為之效果須直接及於本人 

 

 「代理」乃指一個人（代理人）以他人（本人）之名義所從事之法律行 

為，故係代他人行意思表示，但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第一○三條第一項 

）。但效果如何直接歸屬於本人呢？亦即代理行為之效力的性質為何？在 

學說上有不同見解，惟國內學者認為我國民法關於代理行為之效力之根據 

並非採「本人行為說」（Geschäftsherrstheorie），認為代理行為，因 

法律擬制其為本人之行為，故得發生效力。亦非採「共同行為說」，認為 

代理行為係本人與代理人之共同行為。而採「代理人行為說」(Repräsen- 

tationstheorie)，認為代理行為雖係代理人之行為，但依代理制度之作用 

，使效果歸於本人。因此有關代理之法律行為之要件（如法律行為意思表示 

瑕疵之影響），應就代理人決定之。代理係代理人之行為，不過法律為尊 

重其效力意思，而使其對本人發生效力（代理行為雖係代理人之行為，但 

依據代理制度之適用，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又由於代理人從事法律行 

為，原則上是基於其自身之價值而自為決定，因此如其意思表示有瑕疵（ 

如錯誤、被詐欺、被脅迫），致其意思效力受影響時，自應就代理人決之 

（第一○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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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代理之三面關係 

 

一、概說 

 

代理之三面關係可簡單圖示如次： 

 

 

二、本人與代理人之關係 

 

   本人與代理人之關係︰常有委任或雇傭等基本關係；本人單獨行為 

之授權關係（內部關係），使代理人有代理權。此為本人與代理權之雙 

重關係。 

   

三、代理人與相對人之關係 

 

 我國就代理之規定，係採顯名主義，亦即必須顯明本人為誰。故代理人 

為法律行為時，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亦即代理人在為法律行為時，可同 

時表示本人及代理人二人名義，或是僅表示本人名義，但不得僅表示代理 

人之姓名，而未表示本人名義。其未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時﹐應認為係 

代理人自己之行為，由代理人自行負責。代理人未以本人名義，而僅以自 

己名義為法律行為者，為隱名代理。但有判決認為：「代理人為代理行為 

，不以明示本人名義為必要（顯名代理），如有其他情形足以推知有此意 

思, 而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 亦能成立（隱名代理）」，其見解 

與前者有異。 

  此外，代理人於為法律行為時須載明代理之旨 ，以顯示其為代理人。 

代理人 

本人 相對人 

代理行為 內部關係 

效力歸屬 

1.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 

2.載明代理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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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相對人知道真正之當事人非代理人，而為本人。 

 

四、本人與相對人之關係 

 

 本人與相對人之關係主要為效力歸屬之問題。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所為 

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第一○三條第一項）。申言之，其本 

人因此而與為法律行為之他造當事人間，直接發生權利義務關係，代理人 

並不享受其權利及負擔義務。例如本人授權第三人向消費寄託之借用人為 

請求返還寄託物之意思表示，則借用人向該第三人表示同意，並以法律行 

為而為清償，並將消費寄託之寄託物返還，由有代理權之第三人代理受領 

者，自有清償之效力。 

 

五、代理行為瑕疵 

 

代理的效力雖直接歸屬於本人，但代理行為係由代理人為之，故民法第一 O

五條前段規定：『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

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

之。』『意思欠缺』，指意思表示不一致：心中保留、虛偽表示，錯誤及不合意

等。『被詐欺或被脅迫』，指意思表示不自由而言。『明知或可得而知』，指第

九一條但書及第九二條關於撤銷原因事實等，並包括民法第九四八條規定所稱

『善意』(非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所謂『其事實之有

無，應就代理人決之』，指本人有無此事實，與代理行為無關。代理人有二人以

上時，代理行為係共同為之時（民法第一六八條），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二人決

之。 

 

須注意的是，其應就代理人決之者，乃其事實之有無，得主張其效力者，則

為本人。例如代理人受詐欺而為租屋時，其撤銷權人為本人，代理人得否撤銷，

視本人有無授權而定，此應就個案加以認定。 

 

對於上述原則，民法第一 O五條設有例外規定：『但代理人之代理權，係以

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其事實之有無，

應就本人決之。』所謂『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指意定代理而言。所謂

『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係依照本人特定指示而為表示意思，如依照本

人指示向某人購買某車，承租某屋，於此等情形，意思表示的瑕疵(如被詐欺)，

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事情(如物之瑕疵)應就本人決之，與代理人無涉。 

 

茲舉乙例說明之。甲授與乙代理權向丙購畫，乙選購 A畫，『明知』該畫屬

某人所有，而丙為無權處分時，其非為『善意』，應就代理人(乙)決之，甲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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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仍不受保護，不能取得該畫所有權(參閱第八 O一條、第九四八條)。設甲

指示乙向丙購 A畫，甲明知丙無讓與之權利，其非屬善意的事實，應就本人決之，

代理人乙縱屬善意，甲仍不能取得該畫所有權。 

 

 

肆、代理權之授與 

 

一、代理權授與之基礎關係 

   

  誠如買賣關係中，買賣契約（債權契約）為所有權移轉契約（物權契約）的

基礎關係，在代理關係上，也是先在本人與代理人之間原則上成立一個基礎關

係，然後在依此關係，本人對代理人為代理權之授與。 

 

二、代理權授與與基礎關係之分離 

 

  因代理行為之法律關係，要使效力及於本人，必須有代理權的存在。此時，

若代理權授權行為之效力若還必須繫於基礎關係的有效，則其效力更容易受到較

多的懷疑，因而使得其法律效力處於效力未定之狀態，進而有礙交易安全，因此

代理權之授與和為其基礎之法律關係分開（第一○八條第一項）。 

 

代理權之授與及基本法律關係的結合具有三種態樣（分離原則）： 

1. 僅有代理權之授與，而無基本法律關係: 

如甲知其同事乙到丙經營自助餐廳用餐，乃託乙以甲的名義，向丙購買十份

便當，請丙送到甲處。於此情形，僅有代理權之授與，而無委任或僱傭契約

的存在。 

2. 有基本法律關係，而無代理權之授與： 

如甲僱乙為店員，命其觀摩實習，不得出售貨物。 

3. 因基本法律關係而授與代理權： 

如甲委任乙出售某地，而授與代理權。於此情形，共有二個法律行為，一為

委任(契約)，一為代理權之授與(單獨行為)。 

 

三、代理權授與行為的無因性 

 

（一）問題的源起 

代理權之授與雖屬獨立的制度，但交易上多因委任，僱傭等基本法律關係而

發生。於此情形，代理權之授與與委任或僱傭的關係，可有三種情形：1.二者均

有效成立。2.二者均無效(不生效力或被撤銷)。例如無行為能力人甲委任乙出售

某地，並授與代理權，其委任契約及代理權授與行為均屬無效。3.基本法律關係



  民法總則-代理（姜） 

 7

無效(不生效力或被撤銷)，但授權行為有效。例如甲僱用十八歲大學生某乙為店

員，並授與代理權，乙父不為同意時，僱傭契約雖不生效力，但代理權授與行為

本身仍屬有效。於此情形，代理權之授與行為本身是否因基本法律關係(如僱傭)

無效，不生效力或被撤銷而受影響。易言之，代理權授與行為究為有因行為，抑

為無因行為？ 

 

（二）有因說與無因說的爭論 

 

無因說： 

代理權之授與常有其處理事務之法律關係存在，本人與代理人間，其內部權義若

何，必受此法律關係之拘束，例如甲乙間訂立委任契約，甲以出賣土地事件，委

託於乙，而同時亦必授與乙訂立契約之全權，其授與訂立契約之全權，即係代理

權之授與，而甲乙間內部之權利義務，則一依處理事務之委任契約以決定之。故

代理權之授與，並不因其基本的法律關係而受影響。如上示之例，買賣土地之委

任契約，雖因乙係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而失其效力，但

乙所取得之代理權，仍屬有效。倘乙已將土地出賣於丙，則此項買賣契約，並不

因甲乙間之委任契約失其效力，而亦罹於無效，蓋限制行為能力人，亦得為他人

之代理人，民法第一 O四條設有明文規定。 

 

有因說： 

有因說認為授權行為與基本法律關係不可分離，基本法律關係歸於無效，不生效

力或被撤銷時，授權行為亦因之而消滅，並以民法第一 O八條第一項：『代理權

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的規定，作為其立論的依據。依此見

解，在僱用或委任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情形，若僱傭或委任契約因法定代理人不同

意而不生效力時，其授與之代理權亦隨之消滅，該未成年人以本人名義而為的法

律行為，因欠缺代理權，應成立無權代理。 

 

分析討論：代理權授與行為的無因性 

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原則上應肯定代理權授與行為的無因性，其理由有三： 

 

1. 肯定無因性，並不違反授權人的意思或利益，因其本得獨立授與代理權也。

此亦無害於代理人，蓋其並不因代理行為而負有義務也。依有因說，倘僱傭或委

任等基本法律關係無效，不生效力或被撤銷，而代理權應同歸消滅時，則代理人

自始欠缺代理權，應負無權代理人之賠償責任(第一一 O條)，對未成年人實屬不

利。 

 

2. 肯定無因性可使第三人(相對人)不必顧慮代理人的內部基本法律關係，有助

於促進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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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法第一 O八條第一項規定：『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

之。』固在表示代理權之授與應受其基本法律關係之影響，但亦僅限於基本法律

關係消滅的情形。例如甲僱用乙，並授與代理權，則期間屆滿，代理權應隨之消

滅，實為事理之當然，故法律特設此項規定。 

 

四、代理權之授與 

 

（一）意思表示為之 

 

  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定有明文。故代理權之授與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於相對人了解表意人之意思或表意人之意思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代 

理權授與之意思表示，不以明示為限，如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 

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發生代理權授與之效力 。 

   

（二）代理權授與行為之行使對象 

 

 授權代理，可以單方面向代理人或與之行為之第三人為之（第一六七條 

）。亦即在內部授權：向代理人為之；在外部授權：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 

行為的第三者為之。 

   

（三）代理權授權方式 

 

基礎關係雖為要式行為，但代理權之授與，不以要式為必要。 

   以單方有相對人之意思表示而授與。但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非依法 

定方式為之，不生效力。如訴訟法規定應出具委託書，授權行為原則上為 

非要式行為。但法律有例外規定︰（1）經理人為不動產買賣或設定負擔 

，應有書面授權（第五五四條第二項）；（2）代辦商除有書面授權外﹐ 

不得負擔票據上之義務或為消費借貸或為訴訟（第五五八條第三項）；（ 

3 ）民法第五三一條規定：「為委任事務之處理，須為法律行為，而該法 

律行為，依法應以文字為之者，其處理權之授與，亦應以文字為之。其授 

與代理權者，代理權之授與亦同」，該條為民國八十八條新修正條文。新 

條文增訂最後一句。依該條規定，若甲委任乙，並授與代理權給乙，向丙 

購屋，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則由於該購屋行為，在債權契約部分，依 

民法第一六六條之一第一項應作成公證書；物權部分，依第七五八條第二項 

應以書面為之，則不僅甲對乙之委任須以文字為之，其代理權之授與亦應 

以文字為之。反之，若甲僅授與代理權給乙，向丙購屋，並辦理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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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登記時，則因代理權之授與，因本人之意思表示而生效力，無須一定 

之方式，縱代理行為依法應以書面為之，其代理權授與行為仍不必用書面。 

 

（四）  代理權授權效力與限制 

 

1.內部關係：民法第一○八條規定：「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 

  律關係定之（第一項）。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 

  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第二項）」。 

2.外部關係：民法第一六七條規定：「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 

  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又第一○七條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 

  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在此限」，故代理權限制或撤 

  回時，應使第三人（相對人）得知才為有效（不一定要對其做意思表示 

  ，只要使其得知便可）。 

      

五、代理權的範圍 

 

代理權的範圍，由本人自由定之，可分為三類：1.特定代理權，即授權為特定行

為，如出租某屋。2.種類代理權，即授權為某種類的行為，如買賣股票。3.概括

代理權，即授權代理的行為不予限制。本人究為何種授權，其範圍如何，係解釋

的問題，應依誠實信用原則及斟酌交易慣例加以認定。 

 

六、代理權的消滅 

 

代理權之授與行為附有解除條件或終期者，於條件成就或期限屆滿時，失其

效力，代理權歸於消滅。 

 

民法第一 O八條第一項規定:『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

之。』如店員被解僱時，其代理權歸於消滅。 

 

民法第一 O八條第二項規定：『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

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代理權的撤回性，旨

在維護本人的利益及當事人間的信賴。在外部授權的情形，亦得內部撤回之（只

是這種情形本人要接受第一 O七條的「懲罰」）。其不得撤回者，例如債務人授

權其債權人出售某物，就其價金受償，為兼顧代理人的利益，宜解為不能撤回。 

 

代理權的拋棄。代理權雖非權利，但屬一種法律上的權限，係由本人單方授

與，不必得代理人之同意。依一般法律原則，任何人不得依自己的意思將某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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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義務加諸他人之上，故代理人得拋棄其代理權。至於代理人基其內部關係，

得否拋棄代理權，乃另一問題。 

 

代理權是否因當事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民法未設規定，分別說明如

下： 

 

死亡： 

代理人死亡時，代理權應歸消滅，因代理係屬一種信賴關係，且非屬財產上權利，

不能為繼承之標的(參閱第五五 O條、第五五一條)。本人死亡時，除當事人另有

意思表示或法律另有規定(參閱第五六四條)外，其代理權喪失。 

 

行為能力喪失： 

代理人喪失行為能力時，不能有效為意思表示，其代理權應歸消滅。本人喪失行

為能力時，業已授與之代理權原則上不因此而受影響，但其法定代理人得撤回

之。代理權全部消滅時，代理人自不得再為代理行為，如再為之，即成為無權代

理。本人曾授與代理人以授權證書者，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權者，不得留

置(第一 O九條)。違反此項義務，致本人受有損害者，代理人應負賠償責任。 

 

伍、無權代理 

 

一、定義 

   

  代理人並無被授與代理權，而以本人名義從事法律行為者為無權代理 

。惟此所指無權代理僅指狹義的無權代理。廣義的無權代理，除指狹義的 

無權代理外，尚包括表見代理。狹義的無權代理包括：（1）完全未經授 

權之代理；（2）授權行為無效之代理；（3）逾越代理權範圍之代理；（ 

4）代理權消滅後之代理。 

 

二、效力 

 

（一）本人與相對人間之效力 

 

  民法第一七○條第一項規定：「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 

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所以無權代理人所為之代理 

行為在本人未表示承認或拒絕前是效力未定之行為 。其效力之確定有下 

列幾種途徑： 

1.本人之承認：承認：代理權之補授。本人之承認，應由本人向相對人以 

  意思表示為之（第一一六條）。本人已死亡者，失權利能力，不得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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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義務之主體，權利主體不存在之無權代理行為，不因事後由其繼承 

  人承認而生效力。又單純沈默，非可認為承認。經承認之法律行為，如 

  無特別訂定，溯及為法律行為時，發生效力（第一一五條）。承認使無 

  權代理變成有權代理，該代理行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2.本人拒絕承認：本人之拒絕，亦應由本人向相對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本 

  人拒絕承認者，該無權代理行為確定不生效力。縱本人事後再為承認， 

  亦不能使該無權代理行為對於本人發生效力。又本人拒絕承認，並不會 

  使法律行為之主體發生變更，使權利主體成為該無代理權人之行為。 

3.本人不理不睬：本人遲未表示承認或拒絕者，法律行為之相對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視為拒絕 

  承認（第一七○條第二項）。 

4.相對人之撤回：第一七一條規定：「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其相 

  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得撤回之。但為法律行為時，明知其無代理權者 

  ，不在此限」。 

 

（二）無權代理人與相對人間之效力 

   

  1.本人承認 

  無權代理行為經本人承認者，該無權代理將變成有權代理，而使代理 

行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2.本人拒絕承認，而使相對人遭受損失者 

  就無權代理之行為，本人拒絕承認者，對本人不生效力。無權代理行 

為經本人拒絕承認，而使相對人遭受損失者，依民法第一一○條：「無代 

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 

害賠償之責」，故無權代理人對善意相對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該條規 

定不以無權代理人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故係屬於所謂之原因責任、結果責 

任或無過失責任之一種，而非基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其理由是：無權 

代理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所為之法律行為非 

經本人承認不生效力，若善意之相對人因此遭受損害，自應由無權代理人 

，而非本人，負賠償責任，方可保護善意相對人之利益。惟下列情形無權 

代理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1）行為之效力尚在不定狀態時；（2）相對 

人於本人承認前，依第一七一條撤回其行為時；（3）相對人明知無權代 

理權人之代理權欠缺時。 

  至於損害賠償範圍，學者認為：無論消極利益或積極利益，相對人均 

得主張；但信賴利益之請求，不得大於履行利益。其理由是：「將損害賠 

償僅限於信賴利益，不足保護相對人。在無權代理，其代理行為雖不生效 

力，但不能因此逕認僅能請求信賴利益，此觀諸各國立法例即可知之」。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二０七二號民事判決則認為：「無權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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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係基於民法第一百十條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相對人依該條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是在原 

契約中如就契約債務履行不能或不為履行等應給付違約金有特別約定，且 

該約定之違約金屬損害賠償額預定性質者，相對人向無權代理人請求之賠 

償額自應以該預定額數為限，不得更請求履行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三）本人與無權代理人間之效力 

1.經本人承認︰對本人發生效力﹐本人與代理人間即為有權代理。 

2.經本人拒絕﹐視有無基礎關係︰若本人與無權代理人間有基礎關係者， 

依基礎關係；本人與無權代理人間無基礎關係者，則視有無無因管理、侵 

權行為而處理之。 

 

陸、表見代理   

 

一、立法目的 

 

 無權代理之規定，乃因本人不應因他人擅自以其名義為法律行為，而須 

負責。然在若干情形，本人因其行為創造了代理權存在之表徵（權利外觀 

），引起善意相對人之信賴時，為維護交易安全，自應使本人負其責任， 

因而產生表見代理制度。申言之，代理人雖無代理權，而因有信其有代理 

權之正常理由，遂由法律視同有代理權之制度（實質無代理權，但外觀上 

足使他人相信有代理權）。 

  保護相對人，故相對人可選擇主張該代理為表見代理，抑或是無權代 

理，即在第一七一條與第一六九條中做選擇。對於本人而言，若代理行為 

對其有利，則此時本人應主張表見代理行為，事實上乃是屬第一六七條之 

已有代理權授與之行為。 

 

二、表見代理之類型 

 

 關於表見代理之類型，一般學說、實務均僅將民法第一六九條之規定歸 

為表見代理，而認為民法第一六九條規定與第一○七條代理權之限制或撤 

回規定無關。根據學者見解，表見代理之類型有二：一是相對人信賴本人 

所授與的代理權繼續存在的代理權，亦即「代理權繼續存在之表見代理」 

（第一○七條）；另一是相對人信賴本人授與代理權之表見代理，亦即「 

授與代理權之表見代理」（第一六九條）。茲分別申述之如次。 

   

三、代理權繼續存在之表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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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一○七條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 

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在此限」。其適用要件及法律效果 

分別如下： 

 

（一）  要件 

 

  1.代理權之限制或撤回 

   在此必須先有代理權之授與，其次則對代理權有限制或撤回。惟對此 

限制，有學者認為第一○七條之限制應限於事後限制。自始限制則屬代理 

權範圍。例如甲授權乙，向丙租屋，其租金不得超過 10 萬元。乙以 12 

萬元向丙租屋時，此項超逾代理權範圍之無權代理，不應適用第一○七條 

之規定，使甲負授權人之責任。至於撤回：因本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使代 

理權歸於消滅。撤回之方法有：向代理人（內部撤回）或第三人為之（外 

部撤回）。 

  2.須第三人（相對人）於行為時係善意無過失 

   善意，指不知有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 

    

（二）  法律效果 

 

   依民法第一○七條，代理權之限制或撤回之效力為：不得以之對抗善 

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在此限。所謂「不得對抗 

善意第三人」，係指善意相對人主張代理權未受限制或撤回，代理行為直 

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時，本人不得以代理人欠缺代理權限對抗。而「善意」 

，係指具有使相對人信賴代理權繼續存在之一定表徵，亦即具有權利外觀 

之謂。 

 

四、授與代理權之表見代理 

 

    關於授與代理權之表見代理的規範基礎在民法第一六九條，該條規定 

：「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 

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 

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由該條規定可分析其適用要件及法律效果 

分別如下： 

  

 （一）要件 

     

    1.代理人無代理權而有代理行為 

  亦即表面有代理權，實無代理權者而言。在此所謂代理權，係指意定 



  民法總則-代理（姜） 

 14

代理行為，而不包括法定代理。此外，「代理人有數人者，其代理行為， 

應共同為之，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定有明文。是在共同代理之情形，如其 

代理行為未由全體代理人共同為之，即屬無權代理行為。代理人有數人者 

，其代理行為既應共同為之，則其中一人單獨為代理行為，自不生表見代 

理之問題」。 

    2.必須本人有引起權利外觀之行為 

  至於造成內部與外部表徵不一之原因（亦即表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 

其有代理權 ）有下列幾種： 

      (1) 本人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係指對外有授 

權行為之表示，但實際上並未有代理權之授與者，例如：公司允許他人以 

其支店名義營業、公司允許他人以公司名義為同一營業等。至於將印章、 

支票簿交他人保管者，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實務有不同見解。有採肯定見 

解者、；亦有認為「我國人民將自己印章交付他人，委託該他人辦理特定 

事項者，比比皆是，倘持有印章之該他人，除受託辦理之特定事項外，其 

他以本人名義所為之任何法律行為，均須由本人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 

，未免過苛」，因此不構成表見代理者。 

      (2) 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以本人實際知 

   其事實為前提。由相對人就本人之明知事實負舉證責任。例如：建築 

   公司將工程轉包與小包，知小包以其名義向原料廠商訂貨或雇用工人 

   ，而不為反對時，應對材料出賣人或工人負授權人責任（給付價金或 

   工資）。 

   3.必須相對人值得保護： 

  相對人非明知或可得而知本人無代理權、，亦即相對人處於無可非難 

之狀態：即對於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表徵參差不一，致生誤認乙節，非明 

知或可得而知者。表見代理中，本人係造成內部關係與外部表徵參差不一 

，致生誤認之人，無保護之必要；反之，相對人如處於無可非難之狀態， 

則有予以保護之必要。因此相對人可選擇主張無權代理或有權代理。 

  

 （二）法律效果 

  

   1.本人應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依第一六九條之法律效果為：本人應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本 

人之責任，係指履行責任而言，並非損害賠償責任。至於授權範圍：須以 

他人所為之代理行為，係在其曾經表示授與他人代理權之範圍內為其前提 

要件。 

  又本人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係以事實為基礎之法律規定， 

故須第三人基於表見之事實主張之，法院始得斟酌，非得由法院任意為當 

事人主張。若第三人未主張本人須負授權人責任者，本人非先承認表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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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得主張其效力及於自己。申言之，第三人是否基於表見事實，主張 

本人應負授權人責任，應由其決定，若第三人不為此項主張，法院不得逕 

將法律上之效果，歸屬於第三人。蓋表見代理之本質為無權代理，須由第 

三人主張表見代理之事實，且對此事實負舉證責任，法院不得依職權認定 

之。表見代理人亦不得引據第一六九條而為主張，蓋該條係為保護善意第 

三人而設，表見代理人非法條保護之對象，不得引據第一六九條而為主張 

，但若相對人已為主張，表見代理人自得據以防衛。 

 

柒、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 

 

某甲有乙、丙二子，乙七歲，丙二歲。甲贈與 A 棟於乙，B 棟房屋於丙，並已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有某丁委任甲代為租賃房屋，甲即一方面代理乙及丙，一

方面代理丁，而締結丁與乙，及丁與丙之租賃契約。試問：1.甲與乙，甲與丙間

之房屋贈與契約是否有效？2. 乙、丙是否取得 A 棟或 B 棟房屋所有權？3.丁與

乙、丁與丙間的租賃契約是否有效？ 

 

一、自己代理 

 

（一）例題說明 

 

1. 甲與乙間的法律關係： 

甲贈與 A 棟房屋給其子乙，乙僅七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

人對於純獲法律上利益的法律行為，無須得法定代理人允許，得單獨有效為之(第

七七條但書)。不附負擔之贈與係純獲法律上利益，故乙得允受甲無償給與 A 棟

房屋所有權之意思表示而成立贈與契約(注意民法第一六六條之一規定)，及為讓

與該屋所有權的物權契約，於辦理登記後，取得該 A 屋所有權(第七五八條)。 

 

2. 甲與丙間的法律關係： 

甲贈與 B 屋給其子丙，丙僅二歲，為無行為能力人。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

表示無效，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第七六條、第一 O

八六條)，故甲須一方面以法定代理人的資格代理丙，一方面以自己係贈與人的

地位，締結甲與丙間之贈與契約，並作成物權契約，辦理登記以移轉 B 屋所有

權。此種代理人為本人與代理人自己為法律行為的代理，學說上稱為自己代理。 

 

（二）自己代理之禁止與例外 

 

關於自己代理，民法第一 O 六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

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此項禁止自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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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規定於意定代理及法定代理均有其適用。違反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而為之代

理行為，並非當然無效，係屬無權代理行為，如經本人承認，即為有效。對禁止

自己代理，民法第一 O 六條設有二項例外規定： 

 

1. 經本人之許諾： 

此指事前允許而言，並以意定代理為限，不適用於法定代理。 

 

2. 法律行為係專為履行債務： 

所以設此規定，係以履行債務，乃清償債務，使已存在的債務因內容實現而

消滅，並未發生新的權利義務，且不影響本人的利益。準以此言，所謂債務應包

括本人與代理人間及本人與相對人間的債務，惟限於單純的清償行為，並不及於

代物清償。蓋代物清償係以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使債之關係

歸於消滅的有償契約(第三一九條)，於代理人與本人間將發生利益衝突。 

 

在前揭例題，本人丙係無行為能力人，無從為許諾之意思表示，又贈與房屋

難謂係法定代理人甲履行其對未成年人丙的扶養義務。故就第一 O 六條的文義

言，甲與丙間之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應不生效力。然為實現私法自治原則及保護

無行為能力人，應探求民法第一 O 六條之規範目的，而適當限界其適用範圍。

按民法所以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乃為避免利益衝突，防範代理人厚己薄

人，失其公正立場，以保護本人利益。基此規範目的，民法乃設二種例外，蓋以

於此等情形，並無利害衝突之處。為貫徹此項立法意旨及民法保護未成年人的基

本原則，於無行為能力人純獲法律上利益的情形，既不發生利害衝突，應對民法

第一 O 六條規定的適用範圍做目的性限縮，不必加以禁止，使甲得依自己代理

之方式，將 B 屋贈與於二歲之子丙，使丙取得該屋所有權。 

 

二、雙方代理 

 

在前揭例題，甲一方面以法定代理人之地位代理本人乙及丙，他方面又代理

本人丁，締結乙與丁間，及丙與丁問之租賃契約，是為雙方代理。民法第一 O

六條對此種代理人同時為本人又為第三人的代理人，而為雙方間的代理行為，亦

為禁止，惟仍設有二項例外，即經本人許諾及專為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本題

並不涉及履行債務的問題。至於甲的代理行為是否得丁之許諾，應解釋授權行為

加以認定。未經許諾時，此項雙方代理即成為無權代理，須經丁的承認，其代理

行為始生效力。 

 

參閱最高法院八七年台上字第一五二四號判決：『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

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故董事倘無為

自己或他人與公司有交涉情事，即毋庸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又首揭條文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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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本人)之利益，非為保護公益而設，自非強

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為並非無效，倘公司(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

即對於公司(本人)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之規

定自明。』 

 

捌、代理與相近制度之區分 

 

一、代理人、使者，代表與占有輔助人 

 

（一）代理人與使者 

 

1. 區別標準： 

代理人與使者的不同，在於代理人係『自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使

者則在『傳達』他人的意思表示。 

 

2. 區別實益： 

代理人須非無行為能力人(參閱第一 O 四條)。使者得為無行為能力人。 

 

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有錯誤等情事時，其事實之有無依代理人決之(第一 O 五

條)。使者係傳達他人的意思表示，有無錯誤等情事，應就表意人決之。意思表

示因傳達人傳達不實者，表意人得依民法第八八條規定撤銷之(第八九條)。 

 

身分行為不可代理者，可藉使者傳達其意思表示。例如甲男欲與乙女訂婚，

羞於表示，得由十六歲的幼妹傳達其訂婚的意思。 

 

（二）代理人與代表人 

 

民法第二七條第二項規定：『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

為法人之代表。 

 

代理與代表的區別，參照最高法院八六年台上字第一七八一號判決:「『代表』

與『代理』之制度，其法律性質及效果均不同：『代表』在法人組織法上不可欠

缺，代表與法人係一個權利主體間的關係，代表人所為之行為，不論為法律行為、

事實行為或侵權行為，均為法人之行為;『代理』人與本人則係兩個權利主體間

之關係，代理人之行為並非本人之行為，僅其效力歸屬於本人，且代理人僅得代

為法律行為及準法律行為。』 

 

1. 代理人係自為意思表示，而其效果歸屬於本人。代表以法人名義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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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係屬本人(法人)的行為。蓋法人無論其為社團或財團，不能自為法律行為，

須由自然人為之。代表為法人之機關，猶如其手足，其所為的法律行為，即為法

人自身所為，當然由法人承受。代表與代理的法律性質雖異，功能則相類似，故

民法關於代理的規定得類推適用之。最高法院七四年臺上字第二 O 一四號判例

謂：「代表與代理固不相同，惟關於公司機關之代表行為，解釋上應類推適用關

於代理之規定，故無代表權人代表公司所為之法律行為，若經公司承認，即對於

公司發生效力。」可資參照。 

 

2. 代理限於法律行為。代表除法律行為外，兼及事實行為及侵權行為。代

理人使用詐術與相對人訂立契約時，本人不因此而負侵權行為的責任(但代理人

同時為受僱人者，參閱第一八八條)。代表使用詐術與相對人訂約時，法人應依

民法第二八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代理人與占有輔助人 

 

代理限於法律行為。占有係屬一種事實，不得代理，惟對占有可成立占有輔

助關係。民法第九四二條規定：『受僱人，學徒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他人

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如百貨公司的店員對

其經售的商品，司機對其駕駛的汽車，工人對其使用的機器，均屬占有輔助人，

以僱主(自然人或法人)為占有人。 

 

代理人與占有輔助人併存者，頗為常見。例如 A 百貨公司店員 B 出售某電

腦於 C 公司的總務 D。就買賣契約言，B 及 D 各為其公司的代理人。關於電腦

所有權的移轉(物權行為)，須 B，D 二人共同協力始克完成，即 B 依讓與合意將

電腦交付於 D 時(第七六一條)，關於此項讓與合意(物權上意思表示的合致)，係

由 B 及 D 以代理人地位互為意思表示，互受意思表示而成立。關於物之交付(事

實行為)，B 係依其雇主 A 公司的指示移轉電腦的占有;D 係以為其雇主 C 公司管

領其物的意思，成立占有輔助關係，C 公司因受讓占有而取得該電腦所有權。 

 

二、直接代理與間接代理 

 

（一）案例引言 

 

例題一：甲有 A 晝待售，乙委任丙購買該晝，乙思量良久，乃決定授與丙

代理權(理由何在？)，丙即以乙之名義向甲購買該晝，並即付款，受領該晝。試

問：1.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如何？2.設丙受甲詐欺而購買該畫時，丙或乙得主張

何種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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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二：在上舉之例，設乙未授與丙代理權，或丙雖有代理權而以自己名義

向甲購晝時，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有何不同？ 

 

學說上有將代理分為直接代理與間接代理。直接代理，指代理人於代理權限

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的代

理。間接代理乃以自己名義為本人之計算而為法律行為;其法律效果首先對間接

代理人發生，再依內部關係移轉於本人。關於間接代理，民法於行紀設有規定(第

五七六條)，於其他情形(如委任)，應依其內部法律關係處理之。 

 

須注意的是，我民法所稱『代理』，以直接代理為限，所謂『間接代理』，乃

代理的類似制度，而非真正的代理。故直接代理與間接代理非係『代理』的分類。

二者的區別甚具實益，茲就前揭例題作進一步的說明。 

 

（二）直接代理 

 

1. 代理行為及其效果的歸屬 

在例題一，乙委任丙向甲購買其待售 A 畫，乙與丙問成立委任契約(第五二

八條)，乙並授與代理權於丙(第一六七條)。丙在代理權限內，以乙之名義向甲購

A 畫，其買賣契約直接對乙發生效力，故乙得向甲請求交付該畫，並移轉其所有

權(第三四八條);甲得向乙請求支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第三六七條)。丙支付

價金與甲，係履行乙的債務，丙受領甲所交付之畫，係代理乙為受讓其所有權的

意思表示(讓與合意)，並取得該畫的直接占有，以乙為間接占有人(第九四一條)，

該畫所有權歸屬於乙，乙得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請求丙交付該畫(第五四一

條)。 

 

2. 代理人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 

代理人之意思表示係代理人之行為，非本人之行為，故民法第一 O 五條規

定：『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

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之。但代理

人之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

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本人決之。』丙受甲詐欺而為意思表示時，其事實應就

丙決之，但因代理行為的法律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其撤銷權歸屬於本人。故乙

得於民法第九三條所定除斥期間內撤銷丙受甲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買賣契

約)，並依民法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第一七九條以下)，向甲請求返還其所支付之

價金。 

 

（三）間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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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效果的歸屬： 

在例題二，乙委任丙向甲購買 A 畫，丙以自己名義與甲訂立買賣契約，為

間接代理，故首先在丙與甲間發生法律關係，僅丙得向甲請求交付該畫並移轉其

所有權，甲亦僅能向丙請求支付約定的價金及受領標的物，在甲與乙間不發生何

等法律關係。丙於受領甲依讓與合意交付之 A 畫時，即取得其所有權。乙得本

於委任關係，向丙請求移轉該畫所有權，丙亦得基於該委任關係，向乙請求清償

其已墊付之價金(第五四一條，第五四六條)。 

 

2. 間接代理人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 

丙係以自己名義為法律行為，並先由丙自己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故其意思

表示之欠缺，被詐欺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者，其

事實之有無，應就丙決之。此非民法第一 O 五條規定的適用或類推適用，而是

丙以自己名義為法律行為的當然結果。丙受甲詐欺而為意思表示，其撤銷權歸屬

於丙，並由其取得或負擔行使撤銷權後的權利或義務。 

 

(FIN) 

 


